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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简介
高伟律师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，获得法律硕士学位，从事专职律师十五年，曾

作为医事法、破产清算与重整、婚姻家事团队的核心成员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法

律服务。擅长并长期专注于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常年法律服务，连续多年为当

地三甲医院提供常年法律服务，系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法律专家。面对疑难复

杂医损案件，能够融合医学与法学知识，寻求最佳代理思路和解决方案。就医

疗机构涉及的人事争议、采购、基建、科研项目合作、临床试验等具有丰富的

工作经验。多次成功化解患者不理智及网络舆情事件，维护了医院正常的经营

秩序，得到院方的一致认可。曾荣获当地省市两级优秀律师、优秀党员律师光

荣称号，热心公益事业，常年为青少年提供普法宣传、法律咨询热线接听等公

益法律服务。作为法律主编编纂了当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手册，代理的妇女儿

童维权案件入选当地妇联优秀案例选集。

代表业绩
• 代理某某医院与原告徐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

患者徐某某因腰椎管狭窄症，医院施以腰椎后路椎板减压术。手术过程中出现

硬脊膜损伤，系常见并发症，术前充分告知。手术后未发现局部硬膜受压及硬

膜外积液和囊肿形成。出院时原告生命体征平稳，双上肢肌力正常。后期复诊

双下肢肌力均恢复致4级以上。出院后突然发生双下肢瘫的损害后果，转院至

首都三博脑科医院继续治疗，提起诉讼。本案历经一审、二审、发回重审后一

审程序，经两次司法鉴定，最终判决我院承担同等责任。

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，在二审程序中成功推翻“鉴定结论“为王的惯例，以司

法鉴定人员不具备影像学医学资质作为出发点，成功推翻第一次司法鉴定意

见，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过程中重新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，尽管对同等责任

的结论依然有不同意见，但尚在能接受的医学评价范围之内。

• 代理某某医院与原告刘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

患者刘某某以老年性白内障入院，医院为其行“左眼phaco+I0L植入术”。手

术中发现左眼下方后囊膜出现破裂，取出人工晶状体，缝合。后院方行左眼二

期人工晶体植入术+晶体悬吊术，患者出院后出现双眼屈光不正。本案历经一

审、二审、发回重新后一审程序。因原告年纪大，且未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，

一审法院专门针对司法鉴定申请问题先后四次主持双方开庭，庭审中充分释明

包括鉴定程序、鉴定项目、不申请鉴定的法律后果等内容。刘某某与其代理人



（其儿子）全程参与，母子二人均表示听清不申请鉴定的法律后果，庭审中仍

明确作出不申请鉴定的陈述，属于未能完成举证责任。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

求，并无不当。但二审法院直接发回重审，依据不充分。发回重审后的一审程

序中原告提出鉴定申请，法院最终依据鉴定结论作出判决。

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：医损案件审判实务中，法院通常将患者视为弱者，往往

会作出偏离法律规定的对患者相对宽容的裁判，这其实是对院方潜在的不公，

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，呼吁人民法院在审理医损案件中能够同时关注医疗机

构的合法权益。

• 代理某某医院与原告胡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

患者是一位80多岁的老者，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刻由120急救车入院抢救，3

日内死亡。原告患者儿子胡某某开始了漫长的“维权”道路，经医调委调解无

果后，诉至人民法院，但经人民法院先后两次委托司法鉴定，均被鉴定机构退

鉴，即将面临着被驳回诉讼请求的风险，胡某某开始采取不正当方式，持续不

断的尾随并语言威胁医院相关管理人员，造成了院方一定程度上的恐慌，影响

了正常的医疗秩序。代理人及时与医院了解与患者沟通细节，掌握了患者家属

的性格，精心组织了一场由保险机构、公安人员等各方参与的现场调解会，最

终调解结案。

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：通过对原告性格特点分析，结合案件具体审理情况，采

取由保险机构理赔的方式对患者家属进行赔偿，同时在谈判中展现院方的极大

诚意，最终调解成功。该案的圆满解决得到了院方的高度赞赏。

• 代理某某医院与原告刘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

患者刘某某系船员，2011年在出海作业中右眼被绳子严重抽伤，发生右眼孔源

性视网膜脱离，面临右眼失明，病情严重。医院立即为患者行右眼玻璃体切除

术、激光光凝术、硅油填充术，术中术后未发生任何并发症。后痊愈出院，出

院检查视力恢复良好。2022年，患者11年后又到外院作了右眼球摘除术，患

者本次起诉要求医院承担本次手术的相关费用。一，二审法院在未委托任何鉴

定的基础判决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。

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：医损案件中的司法鉴定，属于法律所规定的专门性问

题，专业度极高，对本案待证事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在没有专业鉴定机构

出具鉴定结论的前提下，径行作出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全责的判定，不能成立。

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
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八条的规定，否则极易给法律实务带来不确定性。

• 代理某某医院与原告宋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

患者宋某某以医院在手术过程中将纱布遗漏其体内为由诉至法院，经详细查阅

院方手术记录等病历材料，同时结合原告证据，及时在原告向法院申请司法鉴

定的同时，提出不同意司法鉴定的意见。原因为：原告手术出院后又到外院进

行后续手术治疗及康复，即使其体内确实留有纱布，也无法确认该纱布系被告



医院遗漏，在无法确定该因果关系的前提下仅仅进行损害后果伤的司法鉴定没

有意义。最终法院接受医院方意见，并向原告方充分释明，原告最终撤诉结

案。

本案重要意义在于，在进入司法鉴定程序前，能够抓住从原告证据中的问题提

出不同意鉴定的意见进而终结本案，避免院方陷入鉴定报告作出后的被动地

位，避免医损案件久诉未果，节约司法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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